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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 

会后事项承诺函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为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的发行人律师。发行人本次发行的申请于 2025 年 2 月 26 日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通过，并于 2025 年

4 月 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

于同意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5]722 号）。 

鉴于发行人于 2025 年 8 月 28 日披露了《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半年度报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监管规则

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3 号》《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7 号》和上交所

的会后事项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等相

关要求，本所对发行人自前次提交会后事项承诺函（2025 年 6 月 11 日）起至本

承诺函签署日期间的会后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如下： 

1. 发行人会计师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发行人 2022 年度、

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分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 

2.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出具的核查意见，本

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中没有影响发行人本次发行的情形出现。 

3. 发行人及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无重大违法

违规行为。 

4. 发行人的财务状况正常，报表项目无异常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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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发行人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公司架构变化的情形。 

6.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7. 发行人的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发行人的经营管理有

重大影响的人员变化。 

8. 发行人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申报文件

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9. 经办本次发行业务的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及

其保荐代表人肖海光、黄福斌，申报会计师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及其签字会计师黄加才、华海祥，发行人律师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及其签字

律师黄鹏、秦莹、苏靖雯未受到有关部门的处罚，未发生更换。 

10. 发行人未做任何形式的盈利预测。 

11. 发行人及其董事长、总经理、主要股东没有发生重大的诉讼、仲裁和股

权纠纷，也不存在影响发行人本次发行的潜在纠纷。 

12. 发行人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发行人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3. 发行人没有发生影响发行人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的重大

变化。 

14. 发行人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 

15. 发行人主要财产、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 发行人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7.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其他影响

本次发行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18. 发行人不存在因媒体质疑报道以及相关质疑报道对本次发行产生实质性

影响的事项。 

19.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行人的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分别签署了发行人本次发行的申请文件。上述人员在有关申请文件中的盖章、签

名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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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若从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至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上市之日，发生影响投资

者判断的重大事项，发行人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上交所报告。 

21. 2025 年 10 月 13 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5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

的议案》；2025 年 10 月 29 日，公司召开 202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了上述议案。 

发行人将在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本次发行的批复的有效期内和发行人审

议本次发行的股东会决议有效期内完成发行。 

22. 发行人承诺启动发行时，发行人不存在利润分配事项、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事项未实施完毕的情形，不存在回购股份期间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情形。 

23. 发行人及其关联方声明不存在以贿赂手段干扰发行承销工作的情形。 

24. 除发行价格、发行时间安排及落实发行方案历次反馈意见（如有）外，

本次发行方案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在业务管理系统平台（发行承销业务）内报

送的发行方案一致。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自前次会后事项承诺函出具日（2025 年 6

月 11 日）起至本承诺函签署日期间，不存在影响本次发行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

决策有重大影响的应予披露的重大会后事项，也不存在影响本次发行的其他有关

事项。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特此承诺。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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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会后事项承诺函》之签署页）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签字） 经办律师：（签字） 

杨  晨：               黄  鹏：               

秦  莹：               

 苏靖雯：               

         年    月    日 

 

 

               


